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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重要依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起着根本
性和保障性的作用。近年来，甘肃省坚
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传承红色
法治基因，激发红色法治精神新活力，
活用“马锡五审判方式”，打造“巧儿说
法”法治品牌，着力压实法治乡村建设
责任，强化法治保障，健全涉农法治体
系，深化乡村普法，开创了法治乡村建
设新局面，促进乡村治理的法治化、现
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有力地维护了乡村
的和谐稳定，进一步夯实了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基石。

传承红色法治基因——
活用“马锡五审判方式”巧

解纠纷

因为觉得家门前安装的风力发电机
会对自己的住房安全及牛羊繁育等产生
影响，独居老人张建林便对正在建设施
工的风电项目进行阻拦。施工方与之沟
通无果后，只得将情况向张建林所在的
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白马庙村人民调解
委员会进行反映。

“今年 8 月底得知情况后，我们镇司
法所、综治中心和镇、村两级人民调解员
组成的调解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调
处。据了解，在建风电设施的影响范围
为200米范围内，张建林老人的住房及养
殖区域位于距风电设施拟安装点 278 米
以外的区域，原则上不会对住房、棚舍及
牲畜产生危害。”白庙村调解员张涛告诉
记者，调解组一边耐心劝解，一边对他普
法、讲政策，张建林虽然表示自己“听明
白了”，但心中仍有疑虑，他想听听村上
退休老干部、老党员卢正旗的意见。调
解组当即意识到平时在村里威信较高的
卢正旗在化解这场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
用，马上带着张建林找到了他。

“咱镇上、村上和施工队的负责人都
给你讲了没有安全隐患，他们说的都是
有根据的，是经过科学测量的。你要相
信党和政府，安心回去养好牛羊，过好你
的日子。”经过卢正旗的开导和调解组的
耐心劝说，张建林打消了顾虑。

华池县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说，南梁曾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所在
地，华池是陕甘宁革命老区核心区域和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诞生地，红色法治基
因积淀深厚。这套由陕甘宁边区陇东分
区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
锡五首创的审判经验，曾被国际司法界誉
为“东方审判经验”，其主要特点是：深入
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依
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方便群
众、不拘形式，坚持原则，依法办事。

南梁镇调处张建林与施工队矛盾纠
纷的案例，只是调解组积极传承红色法
治基因、活学活用“马锡五审判方式”的
一个生动剪影。“调解组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法治为遵循，深入农村充分了解和
掌握矛盾根源，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创
新思路，成功化解了矛盾，这既是践行新
时代‘枫桥经验’的缩影，也是继承和发

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乡村实践。”南梁
司法所所长钟瑞云说。

打造“巧儿说法”法治品牌——
乡村普法走向“精准滴灌”

“作为革命老区，我们始终坚持传承
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精神，深入
研究红色法治文化的当代价值。”庆阳市
司法局副局长魏彦坤介绍，2014年，庆阳
市司法局在实地调研评剧《刘巧儿》的故
事原型“封芝琴婚姻案”等多起“马锡五
审判方式”典型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审判
方式后，组织开展了“巧儿说法”课题研
究，选取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法律
问题，创新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模式，由
公益律师在线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倾力
打造富有地方特色、赓续红色法治精神
的“巧儿说法”法治品牌。“巧儿说法”目
前已成为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中具有较大
影响的多媒体普法品牌。

“在自家宅基地上翻建房屋，需要邻
居同意吗？”“可以用拖拉机在道路上载
人吗？”……记者登录庆阳市司法局网站
的“巧儿说法”栏目发现，该栏目已发布
1982 期普法信息，每一期都会选取典型
案例，列出案情摘要，进行案情分析。开
展“巧儿说法”，既鲜活生动、简明扼要，
又通俗易懂。

“以案说法、以案释法，讲解与群众
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让群众每天
都能学到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使普
法方式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
这种方式更加接地气、有温度，很受欢
迎。”魏彦坤介绍，依托“巧儿说法”品牌，
庆阳市整合 200 多个户外电子宣传屏搭
载“巧儿说法”案例，在《陇东报》和庆阳
市电视台、广播电台分别设立专题栏目，
编辑印制《巧儿说法——365案例新编》，
开设 12348 法律服务热线“巧儿说法”律
师席位，组建32个律师服务团队，成立百
企律师服务团，组建演出队，基本形成了
集报纸、电视、广播、网络、手机、户外为
一体的普法大格局。

“巧儿说法”是甘肃创新打造法治品
牌，深化乡村普法，着力营造法治乡村建

设浓厚氛围的举措之一。近年来，甘肃
坚持常态普法广覆盖，坚持媒体普法不
下线，全力打造“报网端微屏”一体化新
媒体普法矩阵，在“甘肃丝路法雨”微信
公众平台开通“巧儿说法”以案释法专
栏，各地报纸、电视等媒体刊播“巧儿说
法”案例2000多期，“巧儿说法”律师服务
团队、普法课堂解答群众咨询 5.6万余人
次。同时，甘肃大力实施提升村社干部
法治素养“赋能工程”、提升群众法治素
养“强基工程”，全省累计开展“美好生
活·民法典相伴”、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宣
传、“百场法治大宣讲”、“巾帼普法乡村
行”等活动 10 万余场次，覆盖 3000 余万
人次；此外，深入推进法治文化“一地一
品”工程建设，因地制宜建设法治文化阵
地，实现了全省乡村普法阵地全覆盖。

延伸法律服务网——
“身边的法律顾问”让群众

维权更便捷

“农民群众证据意识不强、法治意识
不足，导致其遭遇矛盾纠纷需要运用司
法手段时出现维权困难，这是农村涉案
纠纷的普遍情况。”在定西市渭源县，律
师陈鹏对记者说。

陈鹏是渭源县田家河乡、锹峪镇的
村（居）法律顾问，负责在当地开展法治
宣传、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以及调解矛盾
纠纷等多项工作。今年7月，一位外地老
板到田家河乡元古堆村考察后，与田某
等 18 户村民达成口头协议：由田某带领
村民种植羊肚菌，老板负责在采收后收
购。但是到了收获时节，却始终无法联
系上老板。面对待售的羊肚菌，心急如
焚的村民一筹莫展。“农户法律意识不
强，双方只有口头协议，没有签订书面协
议。”陈鹏说，他和元古堆村人民调解委
员会设法联系到了该老板。经了解，对
方因感觉销售羊肚菌的利润不高，想放
弃收购。最终，经过调解、协商，该老板
先行支付了 2.58 万元货款，收获的羊肚
菌由农户代为销售，售出后再将货款返
还给老板。

纠纷圆满解决后，这件事也让村民

们意识到了合同和证据的重要性。作为
村（居）法律顾问，为村委会和村民提供

“法治体检”服务，协助村委会审查经济
合同、协议等，确保村务决策合法合规，
都是陈鹏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了避免村
民在进行购销等活动时的风险，我帮助
村里拟定了农副产品、苗木等购销合同
范本，并通过微信群分享给村民。下一
步，我还打算就签订劳动合同、租赁合
同、职前培训协议、苗木买卖合同、农副
产品购销合同等事宜举行专门讲座。”陈
鹏说。

法律顾问走进乡村，让村民享受到
近在咫尺的法律服务。“如今，在渭源乡
村，法律顾问会定期在微信群里向群众
推送热点法律知识，发布各类典型案例，
回应群众提出的法律诉求。”渭源县司法
局有关负责人说，渭源县积极创建“1+
N”工作模式，推动一个法律顾问带动 N
个“法律明白人”，使得尊法学法守法在
当地蔚然成风。

为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延伸法律服
务网，甘肃已实现全省17494个行政村村
（居）法律顾问全覆盖。据甘肃省司法厅
相关人员介绍，近年来，甘肃着力推进公
共法律服务“12345”体系建设，深入推进

“数字法治·智慧司法”建设，全省86个县
（市、区）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网络和
实体“三大平台”全覆盖；积极深化“1+
N”行动，累计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126 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
（社区）1441 个，培养“法律明白人”11.2
万余名，认定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 1.38
万户。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源头——
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

原本关系很好的邻居，却因为对方
新建的一堵墙闹起了矛盾。渭源县上湾
镇南谷社区居民李某、曹某两家院落原
本共用一堵隔墙，李某在自家院落内修
建平房时，新建房屋墙壁高出隔墙 1 米
多。曹某认为这导致其院落采光受到影
响，要求李某拆除未果后，将李某家新建
房屋顶部的部分挡水墙毁坏。事发后，
李某找到了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万忠成
立的“李万忠调解室”。

“两家平时关系很好，前一天还在一
起喝酒。我在调解过程中了解到，曹某
认为李家屋顶的挡水墙不宜过高，但李
某却建了八九十厘米高。经过调解，最
后李某将挡水墙高度降到了 40 厘米，曹
某也向李某道了歉，双方达成了和解。”
李万忠说。

多年来，甘肃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织密人民调解组织体系
网，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源头，实现乡
村“矛盾不上交，小事不出村”。正如记
者在渭源县采访时看到的一样，甘肃积
极创建和培育“枫桥式”司法所、人民调
解组织，指导各地组建县（区）级跨乡镇
调解工作团，有力促进了乡村的和谐稳
定。目前，甘肃已建立乡镇（街道）人民
调解委员会 1373 个、村（居）人民调解委
员会17444个，全省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
达到98%以上。

激发法治精神新活力
——甘肃省法治乡村建设扫描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亚新 黄敬慈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发布4起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典型案
例，运用法治力量依法严惩危害食用农产品
安全犯罪，开展食用农产品安全综合治理，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据介绍，2021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会同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开展为期
三年的“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专项行动。
三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案件4936件8593人，起诉18566件
35015人，其中批准逮捕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
犯罪案件 751 件 1530 人，起诉 1991 件 4545
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
件共计16070件，其中涉及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11个品种的食用农产品案件共计1429件。同
时，“两高”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司法解释，为
依法打击此类犯罪提供规范依据。

本批典型案例聚焦三黄鸡、生猪、银鱼
等老百姓关注度高、社会危害大的食用农
产品安全问题。

违反养殖用药规定，产销药
残超标三黄鸡获刑

2021 年 8 月 6 日至 10 月 18 日，被告人

李某钦给三黄鸡每日喂食某品牌中期配合
饲料 861（该饲料含有抗球虫药物尼卡巴
嗪）。同年 10 月 11 日至 17 日，李某钦未执
行饲料标签上明示的休药期5日的规定，分
6 次向某禽业专业合作社销售尚在用药期
的三黄鸡9700羽。浙江省温州市农业农村
局对上述养殖场内的三黄鸡进行检验，其
中尼卡巴嗪残留量为 686μ g/kg，超过《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规定的 200μ g/kg 最大残留量标准，检
验结论为不合格。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
被告人李某钦生产、销售兽药残留超标的
食用农产品，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
产品罪。据此，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判处李某钦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为防治鸡球虫病，兽药尼卡巴嗪被允
许在商品饲料中添加使用。但禽类养殖业
的从业人员应当严守底线，尽到科学谨慎
饲养的注意义务，确保食用农产品安全。

未经许可私设屠宰场，所售
猪肉检出“瘦肉精”

2018年5月至2022年7月，被告人顾某
国购入未经检验、检疫的生猪，并违反国家规
定在家中私设屠宰场非法从事生猪屠宰、销

售活动，非法经营数额102万余元，违法所得
数额9万余元。被告人潘某栋将从顾某国处
购买的猪肉部分销售给被告人李某卫，部分
面向社会销售。李某卫将从潘某栋处购买的
猪肉在其门市进行销售。经河北省食品检验
研究院等部门检验，从顾某国、潘某栋、李某
卫处查获的猪肉中均检出沙丁胺醇成分。

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
被告人顾某国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私
设屠宰场，非法从事生猪屠宰、销售经营活
动，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
罪；被告人潘某栋、李某卫明知是掺有有
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销售，其行为
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据此，法
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顾某国有期徒刑五年
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潘某栋有期徒刑
七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一万元；判处李某卫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禁止潘某
栋、李某卫在缓刑期间从事猪肉销售活动。

沙丁胺醇是“瘦肉精”的一种。农业农
村部于 2019 年 12 月发布的第 250 号公告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
物清单》列出的“β -兴奋剂类及其盐、酯”，
就是指“瘦肉精”类物质。广大消费者应当
从正规的市场和途径购买畜禽肉类及其制

品，还要注意查验相关肉类是否有检验、检
疫合格标识，以免受害。

用工业甲醛浸泡银鱼，属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2018 年至 2021 年 3 月，被告人孙某结
在某农产品批发市场销售银鱼。为延长银
鱼在常温下的储存时间，孙某结在明知工
业用甲醛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情况下，使用
工业用甲醛溶液浸泡银鱼，并将泡好的银
鱼销售给江苏省昆山市等地的商贩，销售
金额共计129万余元。

昆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
孙某结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
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据此，法院以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孙某结有期徒刑
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工业用甲醛被列入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
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
单》，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有毒、
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较高浓度工业用甲醛
溶液浸泡的水产品一般会有刺激性气味，表
面坚硬，缺少光泽，口感生涩，缺少鲜味。广
大消费者可以通过观察外观、嗅闻气味、触
摸质地等方式进行识别，避免购买或食用工
业用甲醛溶液浸泡过的有毒、有害水产品。

华池县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在南梁镇荔园堡村向青少年开展普法教育。

“两高”发布危害食用农产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依法严惩犯罪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黄敬慈

近年来，社会各界围绕“严惩侵害农
村留守儿童、拐卖拐骗妇女儿童违法犯
罪行为”“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等问
题，提出了不少意见建议。为回应社会
关切，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审判实践中遇
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法释〔2024〕12
号），并自 2024年 9月 27日起施行。

该《解释》共计 26 条，其中明确非法
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侵权责任，将监
护纳入侵权责任调整的民事权益予以保
护，加强对拐卖、拐骗儿童行为和其他非
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侵权行为的民
事制裁。明确支持赔偿监护人寻亲的合
理费用，明确严重精神损害认定标准，切
实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维系亲情稳定。

实践中，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
的情形，既有拐卖、拐骗儿童等刑事犯
罪行为，也有亲子错换等民事行为，还
有未达到刑事追诉年龄的未成年人实
施 的 非 法 使 被 监 护 人 脱 离 监 护 的 行
为。这些犯罪行为严重侵犯了儿童的
人身权益，也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精神

痛苦和经济负担。
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监护人

为寻亲往往花费较长时间和一定数额的
金钱，导致财产损失。《解释》第一条以

“恢复原状”“禁止得利”为法理基础，协
调了拐卖获利刑事追缴与民事赔偿的关
系，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监
护人请求赔偿为恢复监护状态而支出的
合理费用等财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为严格确立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
护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标准，《解
释》第二条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
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其他近亲
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
严重精神损害。”

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可能同时
造成被监护人死亡。《解释》第三条本着
保障权利人及时受偿的考虑，明确规定

“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被监护人在
脱离监护期间死亡，作为近亲属的监护
人既请求赔偿人身损害，又请求赔偿监
护关系受侵害产生的损失的，人民法院
依法予以支持”，依法支持赔偿权利人合
并请求赔偿人身损害和寻亲费用。

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
支持赔偿监护人寻亲合理费用

10月10日，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在人和公园开展“我们的节日·重阳节”普法宣传
活动。活动中，该院干警一边分发宣传资料，一边与老人们交流，向他们宣传民法典、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等与老年人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并结合典型案例向老年人讲解常见
的养老诈骗套路以及防范技巧。 崔倩 摄

（上接第四版）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必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
展。他强调人大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人大各项工作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
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他坚持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
探索开展立法后评估，不断提高立法质
量，推动宪法和法律有效实施。

吴邦国同志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工
作，明确提出“围绕中心、突出重点、讲求
实效”的监督工作思路，完善监督工作方
式方法，有力推动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任期内，全国人大常委会
共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报告 126个，组
织执法检查 46次，对环保、司法等多个领
域开展跟踪监督。他坚持人大监督工作
要推动民生问题解决，聚焦“三农”工作、
劳动关系、食品安全等强化民生领域监
督，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他坚持把推动工作和
完善法律结合起来，本着对党和人民高
度负责的精神，在认真研究论证、反复修
改完善的基础上推动监督法颁布实施，
促进人大监督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
化、法治化。

吴邦国同志高度重视人大对外交往
工作，强调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是国家总体
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服从服务于
国家外交大局，注重发挥人大对外交往的
特点和优势。他推动全国人大与 14个国
家议会及欧洲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成
立106个双边议会友好小组，加入15个多
边议会组织，全面加强与各国议会及多边
议会组织的友好关系，推动形成人大对外
交往新局面，为维护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
遇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邦国同志十分重视发挥人大代表
作用，他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领导研
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
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
意见和关于代表活动、代表议案、代表建
议等方面的文件，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
职，进一步推进代表工作制度化。他坚持
为代表服务思想，增强代表议案和建议办
理实效，推动审议通过1359件代表议案涉
及的 86个立法项目。他推动丰富代表对
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参与形式，邀请代表列
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参加执法检查、专题
调研等，加强和改进代表联络服务工作，
更好发挥代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作用。

他强调要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
发挥专门委员会作用，加强法制宣传教
育、人大新闻宣传工作和信访工作，加强
与地方人大的联系，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
力和水平。

2013年 3月，吴邦国同志不再担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从领导岗位上
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认真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心党和
国家事业的发展，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

吴邦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
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
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十四届四中全会增补为中央
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吴邦国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
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认真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他党性坚强，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在
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敢于担当。他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持解放思想、真抓
实干，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他坚持
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深入基层、深入
实际，破解工作难题。他心里始终装着老
百姓，带着感情做工作，保障人民权益，增
进民生福祉。他勤于修身，严于律己，朴
素节俭，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
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高
尚情操。

吴邦国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
生，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党和国家事业不
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
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
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
心同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而团结奋斗。

吴邦国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